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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年公職候選人財產申報填報<小叮嚀> 

     選定申報日 

1. 申報日=申報基準日，候選人選定申報日後，應以申報日當天本

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(20 歲)名下所有財產狀況作申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以「自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日至登記當日間任一日之財產情形」

作為基準日。(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日為 111年 8 月 25日) 

   ＊8/25 至登記日間任選一日 

EX：候選人欲以 9/1 為登記日，應從 8/25 至 9/1 任選一日作為申報日。 

    錯誤範例： 

X1：候選人欲以 8/29 為登記日，卻以 9/1 為申報日→已超過登記日 

X2：候選人以 8/23 為申報日→非自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日(8/25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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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欄位空白處應填載「總申報筆數；零筆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申報表末頁填寫此致「新竹縣選舉委員會」、簽名及

填寫交件日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新竹縣選舉委員會 

 

零 

以登記日為交件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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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需公職候選人財產申報表電子檔及「111年直轄市長、

直轄市議員、縣（市）長、縣（市）議員選舉各地方選

舉委員會受理公職候選人財產申報諮詢電話一覽表」等

電子檔，惠請逕至新竹縣選舉委員會網站首頁「資訊公

開」→「廉政專區」→「財產申報」→「財產申報表單

下載」或逕至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首頁「為民服務」項

目或「資訊公開」項目中的廉政專區的財產申報表單進

行下載，歡迎參考及運用。 

 

Q：如有監察院申報人身分，可否直接使用監察院申

報資料申報？ 

A：否，監察院申報資料申報基準日為 11月 1 日，與公職

候選人之申報基準日不同，僅能參考，且監察院申報方

式為線上申報，本次候選人申報為紙本申報，候選人需

自行繕打，並依基準日財產狀況作申報。 

  

公職候選人財產申報後若需補正，從繳交日至審定候選人名

單之日前 1天均可補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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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查詢財產與所得資料? 

一、查詢財產總歸戶 

（一）如何查詢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財產？可至下列機關查

詢： 

1、向國稅局各分處及新竹縣稅務局或竹東分局「全功能服務櫃檯」

查詢「財產歸屬資料清單」或「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

單」：申請人（代理人）應攜帶身分證正本，填載申請書(簽名

或蓋章)。委託他人代為查詢應攜帶委託人之身分證、印章並

書立委託書；如申請全戶財產資料，應另攜帶全戶戶口名簿影

本或當日核發之全戶戶籍謄本。 

2、以自然人憑證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

(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/etwmain/etw108w)「線上查

調」功能，查詢「財產資料」及「個人所得資料」。 

（二）以上調閱資料均為前一年度之財產所得資料，且存款、股票、

債券部份僅有記載金融機構名稱、證券名稱及利息所得、股利

所得，並未載明存款餘額與證券餘額，故在申報財產前，仍應

分項向權責機關（構），如：地政機關、金融機構、證券公司、

股票集中保管公司、事業投資公司等，查詢申報日(即「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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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準日」)當日之餘額。 

財政部稅務入口網/線上服務/電子稅務文件/線上申請/稅務行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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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查詢土地(含停車位)、建物(房屋) 

（一）向「地政機關」查詢： 

申報人得親至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及建物謄本，每份謄本須付

10 元工本費。 

（二）可透過以下網路系統查詢：  

Hinet 地政服務：（http://land.hinet.net）首頁／電子謄本系

統/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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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查詢不動產之現值 

1、申報五年內因繼承、贈與所取得之不動產價額 

（1）填載「實際交易價額」。 

（2）無實際交易價額或原始起造價額者：以取得年度公告現值為

準。  

2、如何查詢不動產之現值？ 

（1）土地： 

至「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」

(https://www.land.moi.gov.tw/chhtml/index)→「線上服

務」→「線上查詢」 →查詢「公告土地現值及地價查詢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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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房屋： 

申報人可至新竹縣稅務局查詢「房屋稅現值證明」或利用財

政部稅務入口網/線上服務/線上查調/查調申請/房屋稅查

詢。 

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查詢航空器、汽車、船舶 

（一）航空器請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查詢。 

（二）汽車請向「監理機關」查詢。（直轄市：臺北市、高雄市監

理處；其他縣市：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監理所） 

（三）船舶請向交通部港務局查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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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查詢存款 

至「銀行、郵局、信用合作社、農、漁會信用部、信託投資公司

等金融機構」臨櫃、刷摺補登資料或申請網路銀行查詢申報日(即

「申報基準日」)當日之餘額；外幣（匯）須折合新臺幣時，以申

報日之即期買入收盤匯率計算。  

 

五、查詢有價證券   

（一）股票： 

1、向受託投資、交易機構（金融機構、投信、投顧公司、開戶

期貨商等）或證券商之「證券集中保管櫃檯」臨櫃、刷摺補

登資料或申請網路銀行，查詢申報日(即「申報基準日」)當

日之餘額；上市(櫃)、下市(櫃)及興櫃股票，票面價額為 10

元。 

2、向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查詢：申請人（代理

人）應攜帶身分證正本及申請書親赴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辦理。

委託他人代為查詢者，應另攜帶委託人之身分證並書立授權

書。 

3、網際網路申請： 

至臺灣證券交易所(http://www.twse.com.tw/）及證券櫃檯



 
 

10 

買賣中心(http://www.otc.org.tw/）之「投資人個人資料查

詢系統」查詢，本項查詢需具證券電子式交易型態委託買賣

之電子憑證。 

（二）債券： 

向買賣機構申請申報日(即「申報基準日」)當日之債券對帳

單。 

（三）基金： 

向受託投資機構申請申報日(即「申報基準日」)當日之基金

對帳單。  

 

六、查詢債權、債務 

請逕向個人、銀行、郵局、信用合作社、農、漁信用部、全國

農業金庫等機構查詢申報日(即「申報基準日」)當日之餘額。 

 

七、查詢事業投資 

請依實際投資情形，向原投資事業查詢申報日當日(即「申報基

準日」)之投資金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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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、查詢保險 

投資型、儲蓄型及年金型保險請向所投保之保險公司查詢(包

含：保單號碼、保險契約類型、保險金額、契約始日/契約終

日、外幣幣別、累積已繳保險費外幣總額、累積已繳保險費折

合新臺幣總額等資訊，如圖示) ；外幣（匯）須折合新臺幣時，

以申報日之即期買入收盤匯率計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引用及參考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、教育部政風處網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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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<小叮嚀> 

   候選人當選後之義務 

※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(下稱利衝法)

第二條第五款之公職人員，應遵守利衝法相關規定。 

利衝法規範的四大重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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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意代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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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引用及參考資料來源：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。 

 


